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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撤诉暖人心
司法温情护成长

□通讯员 曹参科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朱集人民法庭妥善
审结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 承办法官秉持司法为民理
念，兼顾法理与情理，促成原告主动撤诉，不仅化解了
一场家庭矛盾，更守护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实现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据悉，小明（化名）的父母八年前协议离婚，约定小
明由父亲张强（化名）抚养，母亲李美（化名）无需支付
抚养费。 离婚后，李美虽无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但仍
念及母子之情，主动承担孩子的部分生活开支，持续给
予关怀与照料。

离婚八年后，张强作为小明的监护人，以小明的名
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李美应履行法定抚养义务，要
求其支付诉前及今后至小明成年期间的抚养费。

法院立案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审阅案卷材料，敏
锐察觉到案件的特殊性：小明已年满十五周岁，具备一
定的认知能力和独立表达意愿的能力， 其真实意愿对
案件审理至关重要。

为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全面了解案件
真相，承办法官主动询问小明的想法。 小明告诉法官，
自己从未有过起诉母亲的想法， 对于父亲提起诉讼毫
不知情，坚决反对通过诉讼方式向母亲索要抚养费。 孩
子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渴望维系母子关系的真实心声。

承办法官随即向张强释明相关法律规定， 指出双
方签署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 李美已自愿履行部分抚
养责任，张强单方提起诉讼既不符合约定，也违背小明
的意愿，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

经过承办法官耐心释法明理， 张强逐渐认识到自
身行为的不妥之处，主动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至此，
这起可能激化家庭矛盾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以最为平
和的方式画上圆满句号。

司法建议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
□通讯员 高俊杰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涉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某医院接诊医生
在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性侵害的情况后，未依法履行
强制报告义务。

针对该问题，承办法官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涉事
医院发出《司法建议书》，督促其切实履行未成年人保护
责任。 目前，淮阳区人民法院已收到相关单位的整改落
实情况反馈。

据了解，涉事医院已对未履行强制报告制度的医生
作出相应处分，并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对全体医护人
员开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要求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

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同时，医
院将该制度制作成宣传展板，持续强化医护人员主动报
告意识与未成年人保护责任。

医疗机构处于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线索的前沿位置，
医护人员在接诊时最易察觉未成年人身体遭受侵害的

异常迹象，及时报告往往是挽救孩子、守护家庭的关键
一环。 下一步，淮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跟踪司法建议落
实情况，强化“抓前端、治未病”的司法效能，凝聚多方合
力，共同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
个孩子的成长之路。

严惩车检造假 守护蓝天白云

□通讯员 叶培绪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
源审判职能，依法审结一起机动车检测公司
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行政处罚案件，为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

障。
基本案情

2024 年 12 月 9 日，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
对辖区内某机动车检测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时发现，某机动车检测公司出具的两份柴油
车检测报告中，一份在未检测出车辆最大轮
边功率的情况下， 直接出具了合格报告；另
一份则在车辆排放检测阶段， 未测出 80%阶
段功率时，即判定检测合格。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认定， 某机动车检测
公司存在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违法行

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并结合 2022 年度该公司曾因出具虚假排放
报告受到过行政处罚的事实， 决定对该公司
罚款 12.2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 1200元。

某机动车检测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以
“未测出， 不等同于伪造结果或者出具虚假
报告”为由，向淮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

法院审理
淮阳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经审

理后认为，根据《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GB 3847—2018）》B.4.3.1 规定，原
告某机动车检测公司在未测出最大轮边功率

的情况下，仍然出具了合格的《在用车尾气排
放检验（测）报告》，导致检测数据失真，违反
了国家标准，故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予认定违法。

被告周口市生态环境局结合原告某机动

车检测公司违法行为性质、主观过错程度、整
改情况等情节，依法决定按法定罚款幅度的
下限对其从轻处罚，并没收违法所得，并无不
当。 淮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某机
动车检测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把控机动车尾气

达标排放的重要关口，其出具的检验报告是
判断机动车排放是否符合环保标准的直接依

据。 机动车检验机构若弄虚作假、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便从环境的保护者变为环境污染
的放任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伪造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

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
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红色映警魂
法徽筑平安

1 月 6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前往李
之龙革命活动旧址参观学习，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
党性的洗礼，以庄严而深刻的方式庆祝属于“藏蓝”
的节日。 参观过程中，干警们不时驻足沉思，交流感
悟，在追忆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进一步筑牢政
治忠诚，坚定从警初心。 通讯员 滕孝忠 摄


